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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明麗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季節查詢  

 
 

(上市公司) 真明麗
 

100 年第 4 季資料 

本公司採    4 月制會計年度(空白表歷年制) 

（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令規定，無須公告第一季、第三季財務報表）  

 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

流動資產      4,713,518

基金與投資      293,834

固定資產      5,878,520

無形資產      533,667

其他資產      －

資產合計      11,419,539

流動負債      2,628,901

長期負債      486,333

其他負債      －

負債合計      3,115,234

股本      358,316

資本公積      7,092,476

保留盈餘      (374,369)

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     1,182,928

庫藏股票      －

少數股權      44,954

股東權益合計      8,304,305

換算匯率      HKD$1:NT$3.802

換算匯率參考依據      2012 年 3 月末 

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     是 

是否經臺灣會計師複核    是 

本公司採用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計原則」，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揭露。  

1.臺灣存託憑證發行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我國會計原則或有所差異，請詳閱發行

人財務報表附註揭露。 
2. 若發行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中華民國、美國或國際會計準則，則相關申報金

額係依「中華民國會計原則編製金額」分類揭露。 
3. 若發行人採用美國或國際會計原則，則係參考中華民國「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
告編製準則」有關會計科目之性質予以分類揭露。 

 



真明麗 簡明合併損益表季節查詢  

 
 

(上市公司) 真明麗 
 

100 年第 4 季資料 

本公司採    4 月制會計年度(空白表歷年制) 

（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令規定，無須公告第一季、第三季財務報表）  

 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

營業收入      4,120,741

營業成本      6,343,261

營業毛利      (2,222,520)

營業費用      1,938,081

營業利益      (4,160,601)

營業外收入及利益      168,785

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     1,553,718

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      (5,545,534)

所得稅費用（利益）      74,884

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利      (5,470,650)

停業單位損益      －

非常損益      －

會計原則變動之累積影響數      －

合併總損益      (5,470,650)

合併淨損益      (5,468,559)

少數股權損益      (2,091)

原股每股稅後盈餘(單位:新台幣元)    (5.80)

TDR 每單位稅後盈餘(單位:新台幣元)      (2.90)

換算匯率      HKD$1:NT$3.802

換算匯率參考依據      2012 年 3 月末 

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     是 

是否經臺灣會計師複核    是 

本公司採用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計原則」，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揭露。  

1.臺灣存託憑證發行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我國會計原則或有所差異，請詳閱發行

人財務報表附註揭露。 
2. 若發行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中華民國、美國或國際會計準則，則相關申報金

額係依「中華民國會計原則編製金額」分類揭露。 
3. 若發行人採用美國或國際會計原則，則係參考中華民國「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
告編製準則」有關會計科目之性質予以分類揭露。 


